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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表示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四大进展(11月29日)

文章作者：

    《上海证券报》消息，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日前在“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2004年度论坛”上指出，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改进金

融效率，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亚太各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政府将金融体系的改革视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在资本市场改革

和开放、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保险、证券等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李勇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稳步发展，但我们也意识到了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如果不对现有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现存

的风险将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取得的四大进展是:  

    1、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2004年初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九点

指引。保险业改革已启动，取消了对保险业投资的一些限制。与此同时，按照入世承诺，我国金融服务业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启动了QFII

机制，允许外资进入国内市场。  

    2、银行业改革。为了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最近中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

融机构的改革也将开始，所涉及到的金融机构包括另外两家主要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  

    3、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处于稳步推进中。目前，中国已经放开了银行间利率、贷款回购利率、再贴现利率及国债发行利率和政策

性金融债券利率。与此同时，放宽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2004年10月，中国提高了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其它存贷款利率也

随之相应提高。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反映了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有助于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 

    4、监管体系建设。中国已经建立了由"一行三会一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主体的金融监管框架。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明确了监管的责任。此外，相关金融法规也开始实

施，金融法律体系将持续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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